
附件1
2024年广西财经学院武鸣校区卫生所建设项目-电动车采购项目报价表

项目名称：2024年广西财经学院武鸣校区卫生所建设项目-电动车采购项目
上限控制价：130000.00 元

备注：

（1）本项目只接受报价人一次性报价，本次报价包含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本、人工、运输（采购人如需将货物进行二次搬运，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参数要求 单位 数量
单  价
（元）

金  额（元） 备注

1
电动四轮救
护车及专用
充电桩

1.电机功率：大于或等于3500（w）；
2.装载重量：大于或等于950（kg）；
3.续航里程：90-120公里；
4.转向系统：助力转向系统
5.最高车速：30（km/h）；
6.规格：三排八座；
7车顶安装救护车上的蓝色警报灯；
8.车身为常规白色;
9.配套相应慢充充电桩，在指定位置安装、调试充
电桩并能正常使用。

辆 1

2
两轮电动救

护车

1.带不锈钢的保护架；
2.72V电源及电池，配备智能化控制系统；
3.电机：72V，1000W ；
4.车身喷涂红十字标志。

辆 2

合计 大写金额：                                 小写金额：



成交供应商须免费按照采购人要求将货物搬运到采购人指定地点）、税金等全部费用。

（2）必须按本项目所列产品进行报价，总价不能超过上控价，未按规定报价的按无效报价处理。

（3）报价人应在报价表上标明单价和总价。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

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应以总价为准。如因报价人自身原因引起的报价失误，并在报价后未被接受，其后

果由报价人自负。

（4）所提供的产品必须全部满足规格参数要求，所提供的产品若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拒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5）质保1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质保期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其他安全问题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